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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香港地区劳务合作管理办法

(1996 年 9 月 5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〔1996〕外经贸合发

第 605 号公布 自 1996 年 9 月 5 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本着有利于祖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劳务合作和香

港的繁荣稳定和“一国两制”方针的贯彻执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对香港地区进行劳务合作执行国家的统一政策和

规定，服从统一协调管理，实行公平竞争，禁止经营公司间的相

互压价和中间商的介入。

第三条 对香港开展劳务合作业务应按照香港经济发展的

需要和雇主的要求进行，劳务人员获得香港政府的入境许可后方

可派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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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对香港开展劳务合作业务须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

及规定。

第五条 根据国家授权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（下称外经贸

部）对在香港开展劳务合作业务实行统一归口管理，国务院港澳

事务办公室（下称港澳办）进行政策指导。

第六条 外经贸部根据香港输入外劳的规模及内地公司的

经营状况，经商港澳办不定期确定经营对港劳务合作的经营公司

名单。未获批准的公司一律不得经营对港劳务合作。

第七条 经营公司按香港有关法律规定在香港注册领取牌

照。

第八条 对在香港开展劳务合作实行审批制，经营公司凭外

经贸部（合作司）的批文办理劳务人员的出境手续。

第二章 签约和收费

第九条 经营公司与香港政府批准输入劳务人员的雇主直

接签订劳务合作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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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经营公司与劳务人员签订合同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

义务。合同条款不得与经营公司与雇主签订的合同有抵触。

第十一条 劳务人员须根据香港政府颁布的《聘用外地雇员

的雇佣合约》与雇主签订雇佣合同。经营公司向劳务人员解释合

同内容，回答劳务人员的问题。

第十二条 经营公司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向劳务人员收取

服务费。对从社会招聘的劳务人员，经营公司每月收取的服务费

不得超过港府核定劳工月底薪的 12．5％；为劳务人员保留职位

的原单位每月可另行收取不超过港府核定劳工月底薪 12．5％的

费用。服务费一律在劳务人员派出前在国内由经营公司和劳务人

员原所在单位分别一次性收取，并可采取现金、担保、抵押或借

贷等多种方式。

第十三条 办理派港劳务人员的护照、签证等费用由香港的

雇主负担，经营公司不得另向劳务人员收取。

第三章 人员选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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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经营公司按合同要求选派品质好、技术合格、身

体健康、能胜任工作的人员赴港工作。

第十五条 派港劳务人员的招聘由经营公司负责进行，严禁

香港雇主或中间商直接到内地自行招工。

第十六条 劳务人员招聘工作要实行公开、公平的原则，除

经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发布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外，经营公司

不得向应聘人员收取任何其他额外费用。

第十七条 经营公司原则上不得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招

聘劳务人员。如因特殊情况需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招聘劳务

人员，必须在报批时加以说明，并凭批文到劳务人员所在地的外

经贸主管部门办理确认手续。

第十八条 经营公司按照国家《外派劳务人员培训工作管理

规定》对派港劳务人员进行培训，经考试合格并发给《外派劳务

培训合格证》后方可派出。

第四章 履 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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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经营公司须严格履行与雇主及劳务人员签订的

合同，并督促雇主及劳务人员认真履约。

第二十条 派港劳务人员在香港须遵守当地的法律、法规，

不得擅自改变雇主和合同规定的工种，合同期满后，须及时返回

原居住地，不得无故滞留香港。

第二十一条 经营公司要保护派港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。在

雇主不遵守合同或发生劳资纠纷时，经营公司必须代表劳务人员

出面交涉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处理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。

第二十二条 经营公司应及时了解劳务人员的工作、生活情

况，配合雇主切实加强对劳务人员的管理。

第五章 处 罚

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二条和第八条的经营公司，给

予撤销对香港劳务合作经营权的处罚，并通报批评。

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六条的经营公

司，除责令退出多收款项外，还可给予撤销对港劳务合作经营权

的处罚，并通报批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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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其他条款的经营公司视情节给

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。对两年内累计受两次警告处分的经营公

司，给予撤销对香港劳务合作经营权的处罚，并通报批评。

第二十六条 如劳务人员在港有违法行为，按当地法律和规

定处理；如违反与经营公司所签订的合同，按内地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
